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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题为《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 

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》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 

最后文件草案的 CCW/CONF.III/7/Add.7-  

CCW/GGE/XV/6/Add.7 号文件的修正案 

瑞  典  提  出  

 在第二部分，最后宣言中，插入一个新的序言段  1 如下：  

 决心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进行审查，以确定是否有任何新的武器、作战手段

或方法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其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所禁止。在这方面，会议注意

到，红十字委员会 2006 年出版了一份关于新的武器、作战手段或方法法律审查指

南。  

 

 

--  --  --  --  -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内容取自第二次审查会议最后宣言执行部分第 17段。新的部分是及时提到有关指南。 

 


